
000029 深深房A B006

000426 兴业矿业 B004

000513 丽珠集团 B001

000528 柳工 B011

000656 金科股份 B011

000686 东北证券 B007

000688 国城矿业 B002

000723 美锦能源 B016

000782 美达股份 B001

000820 ST节能 B003

000826 启迪环境 B004

000885 城发环境 B003

000906 浙商中拓 B001

000963 华东医药 B004

000985 大庆华科 A11

000998 隆平高科 B004

001206 依依股份 B007

002101 广东鸿图 B010

002123 梦网科技 B010

证券代码：000906� � � � � � � � �证券简称：浙商中拓 公告编号：2021-39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要约收购公司股份结果暨股票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股票简称：浙商中拓，股票

代码：000906）将于2021年5月24日（星期一）开市起复牌。

2、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交通集

团” ）持有公司256,431,682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8.022%。 公司股权分布符合上市

条件，上市地位不受影响。

公司于2021年4月15日公告了《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公司

控股股东浙江交通集团因协议受让湖州中植融云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植融

云” ）持有的公司55,191,732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8.18%）而触发法定要约收购

义务，并向除浙江交通集团和中植融云以外的公司其他股东发出收购其所持有的公司全

部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全面要约。 要约价格为6.14元/股，要约期限为自2021年4月16日

（含当日）起至2021年5月17日（含当日）止。截至本公告日，本次要约收购事项已实施完

毕，现将本次要约收购结果公告如下：

一、本次要约收购的基本情况

1、收购人：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被收购公司名称：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被收购公司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4、被收购公司股票简称：浙商中拓

5、被收购公司股票代码：000906

6、要约收购支付方式：现金

7、要约收购价格：6.14元/股

8、要约收购期限：自2021年4月16日（含当日）起至2021年5月17日（含当日）止

9、预定收购的股份种类：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0、预定收购的股份数量：316,184,186股

11、预定收购股份占被收购公司总股本的比例：46.88%

二、本次要约收购的原因及目的

本次要约收购系公司控股股东浙江交通集团因协议受让中植融云持有的公司55,

191,732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8.18%）而触发。

本次协议转让前，浙江交通集团直接持有公司256,413,920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38.02%；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浙江交通集团直接持有公司311,605,652股股份，占公

司股份总数46.20%。 根据《证券法》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浙江交通

集团应当向除浙江交通集团和中植融云以外的公司其他股东发出收购其所持有的公司

全部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全面要约。

因此，本次要约收购系为履行上述法定要约收购义务而发出，并不以终止公司上市

地位为目的。

三、本次要约收购的实施情况

1、 公司于2021年4月15日公告了《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浙商中拓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之财务顾问报告》及《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要约收购报告书〉之法律意见书》。浙江交通集团于2021年4月16日起开始实施本次要

约收购。

2、公司于2021年4月28日公告了《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浙江省交

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事宜致全体股东的报告书》及《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独立财务顾问

报告》。

3、公司分别于2021年4月28日、2021年5月7日、2021年5月14日就浙江交通集团要约

收购公司股份事宜披露了三次提示性公告。

4、 浙江交通集团委托深圳证券交易所在本次要约收购期内每日在其官方网站

（www.szse.cn）公告前一交易日的预受要约和撤回预受要约股份数量以及要约收购期

内累计净预受要约股份数量。

四、本次要约收购的结果

截至2021年5月17日，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已届满。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统计显示，2021年4月16日至2021年5月17日要约收购期间，预

受要约户数6户，共计17,762股股份接受浙江交通集团发出的要约。本次要约收购股份的

过户手续已于2021年5月21日办理完成。

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浙江交通集团持有公司256,431,682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38.022%。根据《公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股权分布

符合上市条件，上市地位不受影响。

五、关于公司股票复牌的安排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公司股票（股票简称：浙商中拓，股票代码：000906）自2021年5月24日（星期一）开市起

复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要约收购有效资金汇总表》

特此公告。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0782� � � � � � �证券简称：美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1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等事项

的更正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2021年5月21日披露

“2021-026” 号《九届董事会第22次会议决议公告》、“2021-028” 号《关于召开2020年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2021-029”号《九届监事会第18次会议决议公告》，具体情况详见

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经事后核查发现，股东大会投票时间有误，现对

以上公告事项进行更正和补充：

一、股东大会通知更正

更正前：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一）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6月10日14:00开始。

（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2021年6月10日9:15－2021年6月10日15:00。

（三）交易系统投票时间：2021年6月10日9:30－11:30和13:00－15:00。 ”

更正后：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一）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6月10日14:00开始。

（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2021年6月10日9:15－2021年6月10日15:00。

（三） 交易系统投票时间：2021年6月10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

00。 ”

除了上述更正外，《关于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中其他内容事项不变。 后附

更正后的通知。

二、关于第十届董事、监事候选人情况的补充披露

公司九届董事会第22次会议、九届监事会第18次会议决议通过了关于第十届董事、监

事候选人的议案，现就相关情况补充披露如下：

1.在第十届董事会候选成员中，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

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2.在第十届监事会候选成员中，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配偶和直系亲属在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期间未担任公司监事候选人。

除了上述补充披露外，《九届董事会第22次会议决议公告》、《九届监事会第18次会议

决议公告》中内容事项不变。

因工作笔误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附：关于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更正后）

特此公告。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1日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更正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九届董

事会第22次会议决议召开。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4.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一）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6月10日14:00开始。

（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2021年6月10日9:15－2021年6月10日15:00。

（三） 交易系统投票时间：2021年6月10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

00。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结合网络投票。 除现场会议以外，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还将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

票或其他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

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1年6月3日。

7.出席对象：

（1） 截止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2）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

（3）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4）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5）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现场会议地点：本公司206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会议审议事项合法、完备。

2.�会议审议事项：

（1）美达股份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听取公司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2）美达股份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美达股份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美达股份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5）美达股份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6）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本议案下属子议案需逐项表决）；

6.01�选举李坚之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6.02�选举郭敏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6.03�选举吴晓峰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6.04�选举何洪胜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6.05�选举孙磊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6.06�选举吴道滨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6.07�选举陈玉宇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6.08�选举杨兴旺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6.09�选举黄艳琼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其中陈玉宇、杨兴旺、黄艳琼作为独立董事人选（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

性尚需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

（7） 关于选举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下属子议案需逐项表

决）；

7.01�选举王妍为本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7.02�选举薛泰强为本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8）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9）关于使用闲置资金购买金融机构理财产品的议案。

3. 披露情况： 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5月20日在巨潮资讯网 （网址：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以及《美达股份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材料》。

三、议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编码示例表

议案编码 议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 √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美达股份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美达股份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美达股份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00 美达股份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5.00 美达股份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6.00 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董事议案

本议案下属9个子议案需

逐项表决

6.01 选举李坚之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

6.02 选举郭敏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

6.03 选举吴晓峰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

6.04 选举何洪胜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

6.05 选举孙磊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

6.06 选举吴道滨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

6.07 选举陈玉宇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

6.08 选举杨兴旺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

6.09 选举黄艳琼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

7.00 关于选举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下属2个子议案需

逐项表决

7.01 选举王妍为本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

7.02 选举薛泰强为本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

8.00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9.00 关于使用闲置资金购买金融机构理财产品的议案 √

四、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1）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会议现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

有效证件或证明、股票账户卡；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

权委托书》（格式、内容见本通知附件2）和持股凭证。

（2）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

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格

式、内容见本通知附件2）和持股凭证。

（3）为便于会务组织，请于2021年6月7日之前将出席股东大会的书面确认回复（见附

件3）连同所需登记文件扫描件以传真或邮件式送达至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2.现场登记时间：2021年6月10日13：30-13：55。

3.登记地点：本公司股东大会会场

4.会议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江会路上浅口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邮编：529100

电话：07506103091、07506107981

传真：07506103091

邮箱：liu000782@163.com

联系人：李晓楠 刘庆坤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股东可以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

（网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和深交所交易系统参加投票。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证券金融公司转融通担保证券账户、约定

购回式交易专用证券账户等集合类账户持有人的投票，应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19年修订）等规定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投票流程请见

本股东大会通知的附件1。

六、备查文件

九届董事会第21、22次会议决议；九届监事会第17、18次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2：授权委托书

附件3：出席股东大会的确认回执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1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为“360782” 。

2.�投票简称为“美达投票” 。

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本次股东大会全部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为：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议案

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

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

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1年6月10日的交易时间，即2021年6月10日9:15－9:25，9:30－11:

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6月10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1年6

月10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

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

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

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

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代表本单位（本人）按以下权限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案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1 美达股份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美达股份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美达股份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 美达股份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5 美达股份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6 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董事议案

6.01 选举李坚之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6.02 选举郭敏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6.03 选举吴晓峰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6.04 选举何洪胜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6.05 选举孙磊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6.06 选举吴道滨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6.07 选举陈玉宇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6.08 选举杨兴旺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6.09 选举黄艳琼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7 关于选举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7.01 选举王妍为本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7.02 选举薛泰强为本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8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9 关于使用闲置资金购买金融机构理财产品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证券账户号：

委托书签发日期：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附件3：

出席股东大会的确认回执

致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

证券帐户卡号码：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本人为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股A股股份的注册持有人， 兹确

认，本人愿意（或由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于2021年6月10日举行的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

大会。

股东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附注：

1.请填上以您名义登记的股份数目。

2.此回执在填妥及签署后须于2021年6月7日下午17:00时之前传真、邮件等方式送达

至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冈州大道东11号美达股份董事会办公室。 现场登记无须填写本回

执。

证券代码：000782� � � � � � �证券简称：美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2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资金购买金融机构理财

产品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5月20日召开九届董

事会22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资金购买金融机构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

申请的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累计发生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8亿元的授权（含理

财性质存款产品），用于购买理财产品，有效期自议案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授权董

事长逐笔审批、经营管理层负责实施执行。 该议案需提请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批通

过后生效。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根据美达股份《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

原则，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经营资金安全运转的前提下，经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资金购买金融机构理财产品的议案》（公告编号：2018-031），

批准余额最高不超过5亿元授权，用于购买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在授权余额内可循环滚动使

用。 公司2020年度共计进行理财交易39笔，累计发生额约136,520万元（含理财性质存款

产品），实现收益约593万元。

鉴于理财产品投资均在不影响公司经营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充分盘活闲置资金的

同时为公司带来一定的额外收益。 为此，公司计划再申请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累

计发生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8亿元的授权（含理财性质存款产品），用于购买理财产品，有

效期自议案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一、使用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1、投资目的

在确保不影响公司经营资金运作前提下，拟充分盘活短期闲置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适时进行理财投资。 既能增加额外资金收益，有利于减轻财务费用支出压力。

2、投资品种

为控制风险，投资品种选择银行、证券公司等合法金融机构所发行的理财产品，该类产

品风险可控、资金安全保障性较高、灵活性较强且收益率明显高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理财

产品的相关主体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构成关联交易。

3、投资额度

拟申请在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 累计发生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8亿元授权

（含理财性质存款产品），用于购买理财产品，授权期限自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

4、实施方式

在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累计发生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8亿元的范围内（含

理财性质存款产品），授权董事长逐笔审批，并授权经营管理层负责实施执行。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使用闲置资金购买金融机构理财产品是根据公司经营发展和财务状况需要，在确

保公司经营资金安全运转的前提下进行的，履行了必要的法定程序，且有助于提高闲置资

金使用效率及回报率，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通过进行适度的理财，能获得一

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22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0513、01513� � � � �证券简称：丽珠集团、丽珠医药 公告编号：2021-050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A股）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现金股息金额：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2.50元（含税）。 本次不送红股，不进

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股权登记日：2021年5月31日

●除权除息日：2021年6月1日

●H股股东的权益分派不适用本公告，H股股东的权益分派安排请参见公司于香港

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公司网站发布的相关公告。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

获2021年5月20日召开的本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本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所确定的股权登记日

的总股本为基数（不含本公司已回购但未注销的股份数量），向本公司全体股东每10股

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2.50元（含税）。 本次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2、本公司股本总额若在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发生了变化，本公司将按照分配比

例不变的方式实施，以分配方案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股本总额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派发股

利。

3、 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及其调整

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权益分派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A股）方案

本次实施的公司A股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21,517,56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2.5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

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

派现金股利人民币11.25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

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

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

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

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

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2.5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

款1.25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公司A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5月31日， 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6月1

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公司A股权益分派对象为：截止2021年5月3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A股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股利将于2021年6月1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若公司A股股东在上

述除权日办理了转托管，其现金股利在原托管证券商处领取。

2、以下A股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270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08*****391 广州市保科力贸易公司

3 08*****873 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1年5月21日至登记日：2021年5月31日），如

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

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本公司自行承担。

六、相关参数调整说明

本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处于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及预留授予第一个行

权期，因本次权益分派需要，激励对象在股权登记日前暂停自主行权。 根据《丽珠医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约定，本次权益分派无需

对本公司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等相关参数进行调整。

七、其他事项说明

本公司H股股东的权益分派不适用于本公告。有关H股权益分派的具体安排，请参见

公司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 （www.hkexnews.hk） 及本公司网站（www.

livzon.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八、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咨询地址：珠海市金湾区创业北路38号丽珠工业园总部大楼

咨询联系人：叶德隆、袁蔼铃

咨询电话：0756-8135992、0756-8135105

传真号码：0756-8891070

九、备查文件

1、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2021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

2021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决议；

2、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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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24 天邦股份 B012

002129 中环股份 B010

002184 海得控制 B010

002194 武汉凡谷 B016

002225 濮耐股份 B006

002271 东方雨虹 B008

002272 川润股份 B007

002332 仙琚制药 B007

002366 台海核电 B014

002382 蓝帆医疗 B002

002450 康得退 B006

002456 欧菲光 B016

002474 榕基软件 B007

002490 山东墨龙 B011

002513 *ST蓝丰 B011

002564 天沃科技 B002

002656 ST摩登 B003

002667 鞍重股份 B002

002679 福建金森 B002

002783 凯龙股份 B006

002861 瀛通通讯 B010

002862 实丰文化 B006

002869 金溢科技 B003

002871 伟隆股份 B014

002890 弘宇股份 B004

002940 昂利康 B003

002952 亚世光电 B007

003000 劲仔食品 B003

003036 泰坦股份 B007

300571 平治信息 B015

300599 雄塑科技 B002

300614 百川畅银 A10

300901 中胤时尚 B014

300977 深圳瑞捷 B002

300983 尤安设计 B014

300992 泰福泵业 A10

300998 宁波方正 A10

301002 崧盛股份 A22

301003 江苏博云 A11

301005 超捷股份 A11

600032 浙江新能 A14

600039 四川路桥 B010

600338 西藏珠峰 A03

600365 ST通葡 B010

600376 首开股份 B004

600583 海油工程 B013

600740 山西焦化 B009

600767 ST运盛 B017

600773 西藏城投 B009

600880 博瑞传播 B013

601156 东航物流 A10

601179 中国西电 B014

601238 广汽集团 B004

603009 北特科技 B015

603519 立霸股份 B011

603533 掌阅科技 B014

603618 杭电股份 B004

603648 畅联股份 B015

603667 五洲新春 B013

603799 华友钴业 B018

603817 海峡环保 B009

603886 元祖股份 A10

603887 城地香江 B009

603993 洛阳钼业 B005

605066 天正电气 B008

605090 九丰能源 A07

605319 无锡振华 A10

605368 蓝天燃气 B012

688003 天准科技 B012

688019 安集科技 B016

688222 成都先导 B009

688229 博睿数据 B016

688286 敏芯股份 A11

688300 联瑞新材 B009

688538 和辉光电 A11

688656 浩欧博 B015

华富基金 A11

汇丰晋信基金 B015

华商基金 B013

华夏基金 B008

景顺长城基金 B012

凯石基金 B010

南方基金 B015

平安基金 B012

鹏扬基金 B015

前海开源基金 A24

天弘基金 B004

西部利得基金 B010

招商基金 A10

中信建投基金 A10

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B013

中泰证券（上海）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B008

688663 新风光 B008

国寿安保尊弘短债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08

招商前沿医疗保健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A16

天弘恒生科技指数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QDII）

A13

华夏核心制造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A12

国泰中证有色金属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A09

博时基金 B016

创金合信基金 B008

大成基金 B011

东兴基金 B008

广发基金 B014

国寿安保基金 B013


